扬州大学学生海外学习计划国（境）外学习任务书
	学号
	
	学院
	

	姓名
	
	专业
	

	交流学校
	

	交流专业
	
	交流期间应修学分数
	

	赴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拟选修课程

	国（境）外拟选修课程名称
	学分数
	拟替换课程名称
	学分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
	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生所在学院（部）分管教学领导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学院（部）盖章：

	教务处/研究生院审核
签字：            盖章：


备注：
1. 拟交流专业须与原专业一致，如选相近或相似专业须经所在学院同意，教务处批准。
2. 交流期间，学习课程名称一致，可相互替换课程和认定学分；如课程名称不一致，须所在学院同意，教务处审批。
3. 学生交流期间所选课程与原教学计划不符或学分数未达到要求，归国后须补修相关课程。

4. 此表格原件存教务处教务管理科，所在学院存一份复印件。
